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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可 依 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二、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三、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序

四、内蒙古自治区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
许 可 条 件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经核准登记的医学影像科诊疗科目；
（二）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的放射诊疗场所和配套设施；
（三）具有质量控制与安全防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并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
（四）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废物、固体废物达标排放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
（五）具有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医疗机构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应当分别具有下列人员：
（一）开展放射治疗工作的，应当具有：
　　1、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放射肿瘤医师；
　　2、病理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技术人员；
　　3、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学物理人员；
　　4、放射治疗技师和维修人员。
（二）开展核医学工作的，应当具有：
　　1、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核医学医师；
　　2、病理学、医学影像学专业技术人员，
　　3、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技术人员或核医学技师。
（三）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应当具有：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放射影像医师；
　　2、放射影像技师；
　　3、相关内、外科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工作的，应当具有专业的放射影像医师。
设置与批准
一、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下列放射诊疗工作单位的许可
1、放射治疗
2、核医学（除碘-125、碘-131外）
3、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直接许可的单位
二、盟（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除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以外）的放射诊疗工作单位的许可
1、介入放射诊疗
2、X射线影像诊断
3、核医学碘-125、碘-131

三、同时开展不同类别放射诊疗工作的，向具有高类别审批权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
放射诊疗许可流程（许可）
	申  请

1、申请人如实填写我单位提供的格式文本《放射诊疗许可申请表》。
2、申请人应提供下列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复印件；
3)大型医用设备（限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4)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5)放射诊疗设备清单及合格证明；
6)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7)安全防护专（兼）职管理人员名单；
8)安全防护管理制度及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9）放射诊疗工作人员相关知识培训及健康监护的证明材料；
10）放射防护检测报告和大型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报告；
11）医院总平面图和放射工作场所设计平面图；
12）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变更申请提交以下资料
1、变更许可项目名称
2、放射防护评价报告
3、诊疗科目变更申请表
4、变更登记项目及变更理由等资料
	→
	受  理
1、我所对申请材料审核后,如符合受理要求决定受理并向申请机构出具申请受理通知书。
2、如不符合受理的，出具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
	审  核
1、由2名以工作人员（必要时约请放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卫生标准、卫生要求的规定，审查申请材料内容，赴现场逐项核实，填写《放射诊疗许可现场审查表》，出具现场审查结论性意见。
 2、承办人签署审查意见,明确给出“建议批准”或“建议不批准”建议整改的结论。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
	决  定
1、卫生局负责人签署审查意见。
2、我所制作《放射诊疗许可证》，加盖卫生局公章。
3、如不予许可做出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时限。
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
	发  证
  由我所向申请人发放《放射诊疗许可证》。
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放射诊疗许可流程（校验）
	申  请
1、申请人如实填写我所提供的格式文本《放射诊疗许可校验申请表》。

2、申请人应提供下列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2）、放射诊疗设备、人员清单及变动情况；
（3）、放射工作人员个相关知识培训、健康监护资料；
（4）、放射防护检测报告、质量控制检测报告

（5）、两年来本单位放射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6）、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出具的其他有关资料。
	→
	受理与审查
1、对申报材料及现场进行复审,符合要求，予以校验并加盖校验合格印章。

2、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做出不予受理决定书，并提出整改意见；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放射诊疗许可流程（变更）
	申  请
1、申请人如实填写我所提供的格式文本《放射诊疗许可变更申请表》。

2、申请人应提供下列材料：

（1）、《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2）、放射诊疗设备、人员清单及变动情况；
（3）、放射工作人员个相关知识培训、健康监护资料；
（4）、放射防护检测报告、质量控制检测报告

（5）、两年来本单位放射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6）、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出具的其他有关资料。
	→
	受理与审查
1、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符合要求予以变更；

 2、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并做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